上海建峰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2011年在校大学生征兵工作的公告

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警备区发布的冬季征兵命令， 上海市高校征兵工作会议后，我学院今冬征兵工作全面展开。

征兵工作直接关系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从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征集新兵，是适应新形势国防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对优化兵员结构，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提高部队战斗力，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具有重要意义，既有利于提高兵员质量，又有利于培养新型高素质人才，是一项强军育人的战略举措，是国家赋予的一项政治任务。今年，将增加全日制在校大学生的征集数量，并适当征集少数在校女大学生。为此，学院领导和各部门对此相当正要视，已专门召开了相关会议进行部暑。
一、征集对象
征集的对象为考入我学院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凡年龄男生为18周岁至22周岁，女生为18周岁至20周岁，符合有关征集条件的，都可按规定办理报名手续。

二、基本条件

征集新兵的体格条件，按照国防部颁布的《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国防部征兵办《关于征兵体检有关问题的通知》执行，其视力标准（右眼裸眼视力为4.6以上，左眼裸眼视力为4.5以上）。征集新兵的政治条件，按照公安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颁布的《关于征集公民服现役的政治条件的规定》及有关规定执行。
三、征兵报名的时间安排

10月10日至30日为各系动员、学生报名、预检阶段。报名学生请于近期到学院后勤保卫处办公室办理报名手续，并接受初步审查。办理报名手续时，请带好本人的公民身份证，填写《应征青年登记表》和《应征青年政审情况信息表》，上交学生近期免冠照片2张。
四、有关优惠政策

关于本次在校大学生征兵工作的相关政策，详情请看发至各班级的征兵宣传手册《2011年国家和本市在校大学生相关政策简读》，或咨询相关老师①各系负责人或学生干事；②后勤保卫处；联系电话56607063/36213796杨仁兴或李家骏老师。
也可登录上海兵役工作网站（http://www.shzbb.com/）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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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11年上海高校征兵工作的通知
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2011年征兵命令和全国征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为做好今冬高校征兵工作，圆满完成征兵任务，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任务
根据国防部征兵办公室、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关于进一步做好征集大学生入伍工作的通知》（国征{2011}11号）要求，在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中征集一定数量的新兵。
二、征集对象
征集的对象为具有上海本市常住户籍或学生集体户籍、自愿应征的各级各类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
三。、征集条件
1、政治条件：按照公安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2004年10月9日公布的《征兵政治审查工作规定》和有关规定执行。
2、体检条件：按照规定，其基本身体条件是：身高，男性1.62米以上，女性为1.60米以上。体重，男性不超过标准体重25%，不低于体重15%，女性不超过标准体重15%，不低于标准体重15%，不低于标准体重=（身高—110）KG。视力，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员及在校大学生应征入伍的，右眼裸眼视力放宽至4.6，左眼裸眼视力放宽至4.5.

3年龄条件:在校男性大学生为2011年年满17至22岁（1989年1月1日至1994年12月31日间出生）。在校女性大学生为2011年年满17至20岁（1991年1月1日至1994年12月31日间出生）。
四、征集办法
适龄在校大学生（包括2012届高职专科毕业班学生和2011年刚考入大学的一年级新生）在就读学校武装部或承办部门报名应征，经其就读学校注册地所在的区（县）组织政治审查、体格检查合格并符合其他征集条件的，由区（县）政府征兵办批准入伍。批准时间，统一填写2011年12月1日，新兵的军龄一律从12月1日起算。
在校女性大学生在学校报名登记的同时，必须于11月5日18时前登录女兵征集网报名系统（网 址：
http://zbbm.chsi.com.cn）填写报名信息。报名截止后，网上报名系统将自动依据报名人员当年高考相对分数，按照由高到低的顺序，择优选择确定初选预征对象。11月6日起，高校武装部通知初选预征对象登陆网上报名系统，下载并打印《应征女青年网上报名申核表》，将此表交学校后勤保卫处。
五、征集时间
从2011年10月8日起开始征集。欢迎广大男、女大学生前来学院后勤保卫处应征报名。
                 上海建峰职业技术学院
                      2011年10月8日
2011年国家和本市关于在校大学生参军入伍相关优惠政策
上海市2011年大学生相关优惠政策
政策出处：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警备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本市征兵工作的若干意见》
优惠政策相关内容：

（一）应征入伍的非上海户籍在校高职（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在部队服役期间表现好、退役复学后本科或者研究生毕业、在本市落实就业单位的，直接办理上海户籍。

（二）应征入伍的非上海户籍的在校高职（专科）生退役复学后专科毕业、在上海落实就业单位的，可申办人才类上海市居住证并享受相关待遇，在申请转办上海户籍时、其服义务兵年限视同持有居住证年限。

（三）2011年在役义务兵及家属优待金标准为26000元/年。从2012年起，在役义务兵及其家属优待金标准按照市统计局公布的上年度本市城镇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增长比例同步递增。

（四）对到西藏等高原艰苦地区服现役的义务兵优待金标准按照本市义务兵及其家属优待金标准的2倍数额发放。

（五）2011年起，退役并自谋职业的义务兵，发给一次性经济补助金5万元。

（六）在校大学生入伍前未完成学业，服满现役退役后复学的，给予24个月社会保险费补助标准的生活补助，约2.4万元。

（七）每年在上海市人民警察学员的招录工作中，公安、司法部门招录工作中，公安、司法部门招录一定比例的符合职位报名条件的退役士兵，对达到合格分数线的予以优先录用。

(八)对在服现役期间荣获个人三等功(含)以上奖励和烈士子女的退役士兵，由所在区、县政府安置并可录用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九）服役经历视基层工作经历。

（十）参加上海市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考试合格的退役士兵，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优先调剂、优先录用。

(十一)应征入伍的在校本科生、高职（专科）生服役期满退役复学时，经本人申请、学校批准、报市教委备案，可转入相关专业学习。

（十二）应征入伍的本科生，本科毕业后3年内参加上海高校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统一考试，初试总分加10分。

（十三）应征入伍的高职（专科）生，专科毕业后可免试入读成人本科，或者采取计划单列、自愿报名、学校考试、单独录取的办法参加普通专升本考试。

（十四）在部队荣立个人三等功(含)以上奖励的高职(专科)生，毕业后可免试转入本校同专业或相近专业的本科学习，属独立设置的专科学校学生，由学校报市教委统筹安排；荣立个人二等功(含)以上奖励的本科生，毕业后可免试保送所学专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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